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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12月4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2025年12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15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名，其中董事周原先生、高
敏坚先生、沈陶先生、王冬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崔鹏先生、林钟高先生、黄攸立先生、张月红
女士、李思飞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江蕾女士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江蕾女士、周原先生、高敏坚先生、潘健先生、沈陶先生、王冬

先生、余波先生、孙峻先生、鲍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过之日起。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届时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
决。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2025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会议以赞成票1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林钟高先生、黄攸立先生、张月红女士、李思飞先生、安梅霞女
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过
之日起。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届时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
决。

详细内容见刊登在2025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会议以赞成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2025年 12月 25日下午 2: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通知内容详见2025年12月10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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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25年12月15日
到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并提请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江蕾女士、周原先生、高敏坚先生、潘健先生、沈陶先生、王冬
先生、余波先生、孙峻先生、鲍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林钟高
先生、黄攸立先生、张月红女士、李思飞先生、安梅霞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上述候选人已通过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任职资格审查。

上述董事候选人数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数量的比
例未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相关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候
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同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万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将与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9名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为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第九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江蕾，女，1987年2月出生，市场营销硕士。曾任职于上海乐高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国

际主题（迪士尼）乐园有限公司，上海美太芭比贸易有限公司，通用磨坊（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在多家全球知名公司担任要职十余年，期间专注于品牌管理、公司战略规划等工作。
曾任公司董事、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公司董事长、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永新股份(黄山)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山
永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永新智联包装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黄山永佳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黄山普米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江蕾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
佳投资有限公司4.80%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周原：男，1987年1月出生，硕士学位。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周原先生为公司股东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持有公司股票3600股，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高敏坚：男，1953年12月出生，中国香港，经济学学士学位，香港付货人委员会执行委
员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选任常务会董，中山市信息产业协会软件行业分会常务理事。
现任公司董事、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永邦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Noble Choice Limited董事长、裕东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裕东国
际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Yu Tung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董事长、Yu Tung System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董事长、裕东(中山)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瑞赛高廷仕涂
装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瑞赛高廷仕(中山)涂装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雅怡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Cardiff International Limited董事长、Integrated China Corporation董事长、英
特韦特公司董事长、香港迅达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英特韦特科技（广东）有限公司董

事长、高氏兄弟有限公司董事、Ko Brothers Property Management Limited董事、Magic Car⁃
pet Holdings Limited董事长。

高敏坚先生为公司股东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美佳粉末涂料有限公司、永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44,689,376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潘健：男，1974年4月出生，正高级工程师，硕士学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公
司质量部经理、生产总监、技术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曾获安徽省技术领军人才
（新材料）、安徽省首批特支计划创新领军人才、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青年科技
奖，主持参与研发项目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国包装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黄山新力油墨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陕西永新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河北永新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广州永新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黄山熠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山源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省屯溪高压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潘健先生为公司股东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投资
有限公司0.30%的股份，持有公司股票1,200,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沈陶：男，1971年2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宝钢冷轧厂轧钢分厂作业长、上海宝翼制
罐有限公司工厂部厂长、上海申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总经
理、上海宝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宝钢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
事，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沈陶先生为公司股东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王冬：男，1975年10月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奥瑞金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冬先生为公司股东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奥瑞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余波：男，1974年10月出生，本科学位。现任公司董事，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山源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黄山市屯阀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合肥市屯高阀
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余波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黄山
永佳投资有限公司4.90%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孙峻：男，1988年6月出生，金融硕士。曾任职于平安证券投行部，中建投资本管理公
司投资副总监、黄山源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黄山华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庞贝捷涂料（上海）有限公司市场开发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黄山永佳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孙峻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
投资有限公司4.30%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鲍冉：女，1988年10月出生，硕士学位。曾任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黄山
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黄山永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鲍冉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黄山永佳
投资有限公司 4.30%的股份，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林钟高：男，1960年 9月出生，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安徽工业大学“会计学”二级教

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钟高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黄攸立：男，1955年2月出生，博士学位，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曾任阳光电
源人力资源管理顾问、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黄攸立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张月红：女，1959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包装联合会理事、常务理事、党委
委员，金属容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职务。曾任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华

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包装
联合会金属容器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张月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李思飞：男，1982年12月出生，博士学位，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
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思飞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安梅霞：女，1971年12月出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本科学历。曾任同济科技二
级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财务管理中心主任、天邦股份审计督察
部副总、监事。现任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师、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安梅霞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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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万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职工董事（简历附后），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选举产生的9名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
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之日起三年。

万海峰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职工董事简历
万海峰：男，1985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于2008年7月入职公司。曾

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经理、经理、副总监、职工监事，现任公司职工董事、人力资源中心
总监、工会主席。

万海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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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

月 2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提案名称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江蕾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周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高敏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关于选举潘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沈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王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余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孙峻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鲍冉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钟高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黄攸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张月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李思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安梅霞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类型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应选人数（9）人

√
√
√
√
√
√
√
√
√

应选人数（5）人

√
√
√
√
√

2、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25年
12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3、上述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9人、独立董事5人，股东所拥
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
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

票数。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4、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1.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委托人身
份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
登记；

1.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通讯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东路188号；
邮 编：245900；
传真号码：0559-3516357。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1026 证券简称：道生天合 公告编号：2025-010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713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131,88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98元，可募集资金总
额为 788,642,4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101,692,287.40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686,950,112.6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10月13日全部到账。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天健
验〔2025〕321号验资报告。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公司已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
保荐人、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披
露的《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由于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的拟投入金额，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对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
的议案》，调整后的募集资金运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年产 5.6 万吨新能源及动
力电池用等高端胶粘剂、
高性能复合材料树脂系统

项目

投资总额

57,070.20

拟投入募集资金

55,855.00

备案情况

2301-330851-04-01-479801

环评情况

衢 环 智 造 建
（2023）22号

2

合 计

偿还银行贷款 13,500.00

70,570.20

12,840.01

68,695.01

不适用 不适用

-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2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为8,661.6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产 5.6 万吨新能源及动
力电池用等高端胶粘剂、
高性能复合材料树脂系统

项目

合 计

总投资额

57,070.20

57,070.20

拟投入募集资金

55,855.00

55,855.00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
额

8,661.67

8,661.67

拟置换金额

8,661.67

8,661.67

（二）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2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1,230.94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保荐及承销费

审计及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费用

发行上市相关手续费用及
其他费用

合 计

发行费用总额
（不含税）

6,466.87

1,920.00

1,100.00

566.04

116.32

10,169.23

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471.70

355.66

295.00

9.43

99.15

1,230.94

拟置换金额
（不含税）

471.70

355.66

295.00

9.43

99.15

1,230.94

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为9,892.61万元，本次拟以募
集资金9,892.61万元进行置换。

四、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已在《道生天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作出了安排：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
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为9,892.61万元，本次拟以募
集资金全部进行置换，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专项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25〕16945号《关于道生天合材料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认为：道
生天合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上证发〔2025〕68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道生
天合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实际情况。

（二）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了鉴
证，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
间未超过6个月，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上述事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1026 证券简称：道生天合 公告编号：2025-009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9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2025年12月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季刚先生主持，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根据《道生天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

入作出的安排，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总计9,892.61万元，本次置换距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道生天合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调整与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股
东会批准公司在年度互保额度 43亿元（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
保）范围内将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由9.9亿元调整为2.1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由5亿元调整
为2.7亿元，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由28.1亿元调整为38.2亿元。股东会同意授权由供销大集
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办理前述担保业务涉及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相关合同及文
件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授权期限自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详见公
司2025年9月26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申请调整与控股子公司
互保额度的公告》、2025年10月16日《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威海集采集配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海商贸物流”）于2025年11月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文登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文登支
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邮储银行文登支行为威海商贸物流提供1.7亿元的借款，
借款期限为15年，借款用于“威海集采集配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县域集采集配中心项目”
建设。威海商贸物流以其名下两处不动产为该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新合作”）为该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5年12月5日威海商贸物流借款提款836.72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本次借款提款后威海商
贸物流在邮储银行文登支行的借款本金余额为836.72万元，北京新合作为威海商贸物流提供
的实际担保金额为836.72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威海集采集配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4年11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刘胤哲
注册资本：30,000,000元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龙山街道龙山路41-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工程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
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集贸
市场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粮油仓储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
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食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威海集采集配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是供销大集控股子公司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威海商贸物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威海商贸物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1,568.34

8,458.54

3,109.81

0

258.94

208.49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6.53

94.22

-87.69

0.00

-98.69

-98.69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文登支行
保证人：北京新合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务人：威海集采集配商贸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为确保威海商贸物流与债权人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

保证人为威海商贸物流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相关意见
北京新合作为威海商贸物流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业务发展。被担保方威海商贸物流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
并对其债务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担保额度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2021年自查发现存在的股东及关联方未披露担保，截至 2022年 4月 24日，已按照《供

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三百二十一
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在相关重整程序中依法得到解决，或是由主债务人通过置
换抵押资产的方式解决完毕，对供销大集的风险隐患已经消除。

2.截至2025年12月9日，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业务情况如下：

担保分类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

合计

担保协议情况

协 议 金 额（万
元）

800.00

265,040.00

0

265,840.00

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

0.05%

17.19%

0

17.24%

实际发生担保情况

担 保 金 额（万
元）

0

100,988.31

0

100,988.31

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0

6.55%

0

6.55%

3.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商业开发项目按行业经营惯例为项目客户
办理按揭贷款提供担保合计4,927.54万元。

4.除上述担保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其他担保和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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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国际”）。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或“上市公司”）为宏盛国

际作为借款人在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非基金”）申请的贷款本金1亿美元
（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宏盛国际以其持有的香港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Hong Kong Kelixin Metal Materials Co.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科立鑫”）45%的股权、
香港科立鑫以其持有的 Brother Mining SASU（兄弟矿业单一简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MS”）45%的股权，为宏盛国际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5年4月14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3月25日和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公司拟与中非基金签订《保证合同》，为宏盛国际向中非基金申请的贷款本金 1亿美元
（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贷款合同项下最终到期日起 3年
止，担保期限至担保债务被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完全清偿之日止。

宏盛国际拟与中非基金签订《股份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香港科立鑫45%的股权，为宏
盛国际向中非基金申请的贷款本金1亿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至
担保债务被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完全清偿之日止。

香港科立鑫拟与中非基金签订《股份质押合同》，以其持有的BMS45%的股权，为宏盛国
际向中非基金申请的贷款本金1亿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提供质押担保，担保期限至担保
债务被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完全清偿之日止。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会审议。

公司为宏盛国际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78,922.95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宏盛国际
（1）公司名称：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2日
（3）注册地址：No. 3512 on the 35th Floor of The Center,No.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4）董事：骆玮琦、姚铖业及何茂材

（5）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
（6）经营范围：国际贸易与投资
（7）宏盛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资产净额（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105,819,770.26

9,100,333,528.59

2,005,486,241.67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8,822,654,070.95

67,433,503.39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3,539,236,620.98

10,510,193,924.84

3,029,042,696.14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8,687,250,092.67

206,605,239.73

(8)被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方宏盛国际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式

担保期间

担保金额
(主债权)

担保范围

盛屯矿业

宏盛国际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保证期间为贷款合同项下最终
到期日起三年止，担保期限至
担保债务被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地完全清偿之日止

贷款本金1亿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

各义务人对中非基金在融资文件项下所有当前和未来的义务及责任(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或有的，共
同的还是单独的，还是以任何其他身份欠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协议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及所有应
付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和中非基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宏盛国际

宏盛国际

以持有香港科立鑫的45%
股份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至担保债务被
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完

全清偿之日止

香港科立鑫

宏盛国际

以持有兄弟矿业的45%股份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至担保债务被无条件且不可
撤销地完全清偿之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宏盛国际是公司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况，

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736,279.03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7.58%，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17,
204.0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 719,075.0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46.47%，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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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